
 
 

國民年金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六條之一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保險人應每二個月 

，編製下列書表報請衛生

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 

以下簡稱監理會）及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一、被保險人人數統計表 

  。               

二、各項給付統計表。              

三、保險收支會計報表。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應於每年年初，將國民

年金保險基金運用之次年

度工作重點送保險人，由

保險人編製國民年金年度

計畫送監理會審議通過，

並由保險人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年度計畫內容 

，應包括年度目標及年度

工作重點。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應於每年年終，將國民

年金保險基金年度運用資

料送保險人，由保險人編

製國民年金業務總報告送

監理會審議通過，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條 保險人應每二個月 

，將下列書表報請衛生福

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以

下簡稱監理會）及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一、被保險人數統計表。              

二、各項給付統計表。

三、保險收支會計報表。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

局應於每年年終時，將國

民年金保險基金年度運用

資料送保險人，由保險人

編具國民年金業務總報

告。 

     保險人應將前項總報

告送監理會審議通過，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年

金監理會設置要點第二

點第一款規定略以：「本

會任務如下：（一）國民

年金年度計畫及業務報

告之審議事項。」內政部

國民年金監理會(一百零

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起配

合組織改造移入衛生福

利部，以下稱監理會)爰

於九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召開研商國民年金監理

業務相關事項會議，並決

議由保險人即勞工保險

局編製年度計畫(含基金

運用之年度工作重點)送

監理會審議通過後，報請

內政部(前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二、嗣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

日勞動部組織改造，國民

年金保險基金(以下稱國

保基金)投資及運用業務

改由勞動部勞動基金運

用局(以下稱勞金局)管

轄，其他業務改由勞保局

管轄，勞金局即按年提供

國保基金運用之年度工

作重點予保險人，由保險

人編製年度計畫。惟上開

年度計畫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之作業流程，迄

無明確之法令依據。 

三、考量年度計畫係決定保



 
 

險人及勞金局次一年度

之年度目標及工作重點

等未來重要施政方向，影

響甚鉅，為資明確，爰新

增第二項；現行條文第二

項及第三項合併修正為

第三項，並修正部分文

字。 

第六條之一 本保險之保險

年資，依本法第六條第四

款計算後，其未滿一日者 

，以一日計。 

 

 

 

 

 一、本條新增。 

二、按衛生福利部一百零三

年九月十五日衛部保字

第一○三○一二五五一

七號函略以：「被保險人

依更生方案履行完畢後，

申報更生債權範圍內未

受清償之保險費及利息，

發生消滅效果，渠等國民

年金保險年資之計算仍

應依被保險人實際繳納

保險費月（日）數按比率

計算。」惟被保險人依更

生方案履行完畢後，其實

際已繳納保險費金額，通

常無法對應依加保日數

開立保險費繳款單之金

額，即可能產生計算後年

資未達一日之情形。 

三、另按國民年金保險保險費

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納

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各期應繳納金額

除最後一期外不得低於

新臺幣一千元。……」同

辦法第十條規定：「被保

險人請領年金給付時，始

申請分期繳納者，保險人

自被保險人依限繳納第

一期金額之次月起，按已



 
 

繳納保險費年資併計該

第一期繳納保險費年資

先 行 核 給 年 金 給

付。 ……」實務上被保

險人申請分期繳納保險

費時，多依自身還款能力

選擇各期還款金額，致第

一期實際繳納金額換算

保險年資，亦可能產生年

資未滿一日之情形。 

四、為保障被保險人權益，

並避免衍生爭議，爰增

訂本條。 

 

 

 

 

 

 

 

 

 

 

 

 

 

 

 

 

 

 

 

 

 

 

 

 

 


